
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

（专业代码：070502 ) 

一、培养目标 

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宽厚的专业素养，

高度的创新精神，独立的科研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，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研究型高层次人

文地理学专门人才。 

具体要求： 

1．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，能立

志为国家的人文地理学事业服务。 

2．掌握广博深厚的地理学理论知识，熟悉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，掌

握本学科发展的前沿信息；具有较丰富的相关学科知识；具有使用一门外国语进行国际交流

的能力，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；能够承担高等院校人文地理学教学、科研和有

关的管理工作。 

3．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。 

二、研究方向 

1. 区域经济地理 

2. 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

3．国际经贸地理 

4．区域与城市发展 

三、修业年限 

博士生修业年限为 3—6 年，最低修业年限为 3 年。生源为 2 年制硕士生的博士生或

非全日制博士生，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，若在 SSCI 检索源刊物上发表与博士论文相关的

论文 2 篇以上（含 2 篇 )，经导师同意，可申请提前毕业。硕博连读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5 

年。 

四、培养方式 

1．博士生培养以科学研究为主，突出创新能力培养。课程学习要有助于开阔博士生的

学术视野，注重对博士生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能力的培养。 

2．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。成立本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，成员为

本专业的博士生导师、教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，并设组长一名。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

第一负责人，在博士生培养中起主导作用；博士生指导小组配合导师全程参与博士生的指导

工作，充分发挥集体培养的优势，为博士生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。 

3．课程学习应在一年内完成，教学形式应以专题讲座和学术研讨为主。 

4．博士生入学后二个月内，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，制定个人研究和学习计划，

并经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备案。博士生应在每学期末向导师汇报学习及研究进



展。 

5．实行学术交流和报告制度。博士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 1 

次，并提交和宣读论文；还应在学院范围内公开做学术报告 1 次。 

6．实行博士生助教制度。博士生可以申请学院的助教岗位，以提高教学能力和积累教

学经验。 

五、课程学习 

1. 课程设置 

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生课程设置 

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
开课 

学期 
备注 

必修课 

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秋季  

区域经济地理学原理 60 3 秋季  

人文地理学理论前沿专题 40 2 秋季  

选修课 

第一外国语 40 2 

春季 

秋季 

选修 1—2 门 

第二外国语 40 2 

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课 40 2 

城市与区域规划专题研究 40 2 春季 

区域开发理论与实践研究 40 2 春季 

中国东北专题研究 40 2 春季 

国际经贸地理研究 40 2 春季 

人文地理学文献阅读 40 2 春季 

学术论文写作 40 2 春季 

补修课 
专业补修课 1 20  春季 适于同等学力或

跨学科博士生 专业补修课 2 20  春季 

合 计   10   

 

说明 1.《区域经济地理学原理》是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，注重基础性和前沿性。《人

文地理学理论前沿专题》是导师的方向课程。两门课程的授课采取导师讲授和学生研讨结合

的方式进行。 

说明 2. 专业补修课。生源为同等学力或跨学科的博士生，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-3

门学科的硕士生主干课程作为补修课程。补修课程只记成绩，不计学分，但要列入博士生个

人研究和学习计划。 



2．考核方式 

每门课程可根据课程性质选择笔试、口试、课程论文、研究报告和专业实践技能测试等

适当的考核方式，内容要注重对博士生多方面综合能力的检测。课程考核按百分制计算。必

修课 75 分以上为合格，选修课 60 分以上为合格。 

3．学分要求 

博士生课程学习应至少修得 10 学分，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8 学分，选修课不少于 2 学

分。各门课程在学习完毕并经考核合格后，方可获得规定的学分。 

六、学位论文 

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培养博士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关键

环节。博士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本学科的前沿课题，按照研究计划进行学位论文的研究

与写作。博士生学位论文须经过前期审查、中期审查和后期审查三次审查。审查程序严格按

照《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实施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制度的规定》中的有关要求进行。 

1．前期审查：主要以开题报告为依据，审查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设计。博士生应在

第一学年内确定论文选题方向，选题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，并经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核同

意。开题报告在第三学期末进行。开题报告审查委员会由博士生指导小组的成员和校外专家

组成。博士生开题报告要公开进行。合格者可以根据研究计划进入论文撰写阶段；不合格者

需再次申请开题报告审查，两次审查时间间隔不少于 2 个月。 

2．中期审查： 主要以学位论文初稿为依据，审查学位论文的进展和完成情况。博士生

应按照论文研究计划进行学位论文研究，在进入中期审查之前完成不少于 2 次的学位论文

进展报告，并至少在 CSSCI 检索源刊物上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。中期审查合格者按照要

求在通讯评阅前完成学位论文的修改的，可以进入后期审查阶段；不合格者须在至少半年后

再次申请论文中期审查。 

3．后期审查：主要以学位论文答辩为依据，全面审查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。博

士生需在答辩前 2 周提出申请，经学院分学位委员会预审批准后方可进行答辩。博士生学

位论文答辩前提是以本人为第一作者在 CSSCI 检索源刊物上发表 2 篇（其中至少 1 篇要发

表在本学科专业刊物上）本学科专业的的学术论文，或在 SSCI 检索源刊物发表 1 篇学术

论文，并且至少有 1 篇论文是学位论文的一部分。 

七、毕业与学位授予 

博士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、修满规定学分，通过思想品德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，

符合毕业资格，准予毕业；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有关规定，达到我校学位授予

标准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，授予理学博士学位。 

 

    注：本方案自 2007 级博士生开始执行。 

    附： 人文地理学专业第一届博士生指导小组名单 

组  长：刘继生 

成  员：陈 才  于国政  杨青山  梅 林  李 宁   


